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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正在筹建专利制度
。

正确认识专利

与垄断
、

专利与社会主义制度
、

专利与发展中

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
,

对我们全面了解专利

制度是十分重要的
。

专 利 与垄 断

英国于一六二四年制定的第一部专利法

定名为《垄断法规》
,

这说明从一开始
,

专利与

垄断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
。

专利就是专有的

权力
,

就是垄断权
。

具体地说
,

专利是指获得

专利权的发明人对其发明在法定期间内
,

享

有使用
、

制造
、

销售的垄断权利
,

非经权利人

本人同意
,

任何自然人与法人都不能享有该

项权利
,

否则就是侵权
。

侵权者要承担法律

责任
。

专利的垄断权是专利制度的最大 特

点
,

也是它的最大优点
。

同时
,

它还是古往今

来一切反对专利制度与拥护专利制度的人争

论的焦点
。

今天
,

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也以专

利制度的这种垄断性而加以反 对 吗? 其实
,

只要深人地分析专利制度
,

我们不难发现
,

专

利形式的垄断
,

同一般商业
、

工业和技术秘密

的垄断
,

是有很大区别的
。

专利形式的垄断是受法律保护 的 垄断
,

而其它形式的垄断不但受不到法律的 保护
,

还为法律所禁止
。

各国保护专利的法律为专

利法
,

目前全世界已有一百六十个国家和地

区制定了专利法
。

专利法是世界上最重要最

普遍的部门法之一
。

不仅大多数国家有专利

法
,

国际上还缔结了多种的保护专利的国际

条约
、

多边条约或双边条约
,

成立了保护专利

的国际联盟
。

其中最著名的是于一八八三年

缔结的《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》和于同年

成立的保护产权的国际联盟
。

欧洲国家还缔

结了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 的 专利 条 约
。
例

如
,

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
,

部分欧洲国家在荷

兰海牙签订了一个协定
,

根据这个协定
,

成立

了国际专利研究所 ( nI sit ut :
nI et m ait o h a l de s

B er ve )t
,

该所根据国家和私人机关或个人的

委托
,

对发明的新颖性和专利的有效性进行

调查
。

又如
,

自一九五九年以来
,

欧洲经济共

同体 ( EE c .) 各国专家就在讨论制定一部欧

洲统一的专利条约
。
经过长期的努力

,

一九

七三年在西德慕尼黑签订了欧洲专利 条约

(C劝
n

vne 咖 n o n ht e G nar
t of E u r o p e a n p 日 t e n t )

,

成立了欧洲专利局
。

一九七八年六月欧洲专

利局开始接受申请
。

一九七 五 年 十 二 月十

五 日在卢森堡签订了欧洲共 同体 专利公 约

(oc

~
n on ht e E ur

o pe a n Pa ent t of 分het
C

~
二 M

a
kr et )

,

共同体成员国有关专利的

授予
、
移转

、

撤销和消灭都由该条约予以调

整
,

这实际上是共同体成员国的统一专利法
。

再如
,

一九七O 年六月
,

三十五个国家 (其中

包括美国与 日本 ) 签订了一个 《专利 合作条

约》 ( Pa ent
t C -o poe ar oti

n T ear
ty )

。 `

不但欧美等

工业先进国家订立国际公约
,

进行专利之间



的合作
,

第三世界国家也签订专利合作条约
,

成立保护专利的国际联盟
。

例如
,

一九六二

年
,

中非共和国
、

马尔加什等十二个东非国家

签订了《关于非洲
、

马尔加什工业产权专利局

的协定》 ,

建立了共同的专利法
,

由一个共同

的专利局 (工业产权局 )来处理专利业务
。

一

九六七年
,

该专利局已改名为非洲知识产权

组织
。

又如
,

一九七七年
,

非洲英语国家成立

了英语非洲专利组织
。

再如
,

拉美国家早在

一八九O 年的《蒙德维的亚公约》和一九二八

年的《布斯达满特法典》中
,

就规定了对专利

的保护
:

当前
,

各国间的专利合作正在迅猛

发展
,

已有九十二个国家参加了巴黎公约
,

在

专利的分类
、

检索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
, ’

专利制度更加国际化
,

人们正在为建立一个

统一的国际专利制度而展开长期的认真的探

索
。

但是
,

在国际上加强了对专利形式的垄

断保护的同时
,

也加强了反对工业
、

商业和一

般技术秘密的垄断
,

许多国家制定了反托拉

斯法
。

如美国于一八九O 年制定的《谢尔曼

法案》 ,

一九一四年制定的《克莱顿法案》 ,

都

是反垄断法
。

两法对任何形式的垄断都列为
“
当然违法”

( ill e g a l p e : 、 ) 而被禁止
。

第二

次世界大战后
,

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

加强了反垄断的斗争
。

一九四七年在 日本
,

一 九五七年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西德
,

都制

定了反垄断法
。

但是
,

无论是美国
、

欧洲经济

共同体还是 日木的反托拉斯法
,

都把专利列

为
“
例外规定

”
而予以豁免

,

使它不受反垄断

法的制约
。

专利形式的垄断之所以受到保护
,

其根

本原因在于专利的垄断同其它的垄断在性质

上是不同的
。

专利是通过暂时的
、

短期的
、

有

条件的垄断以公开发明
,

打破发明人对其发

明的永久餐断
。

我们知道
,

人类在征服 自然

的斗争中
,

总是有所发现
、

有所发明的
。

而
“
任

何发明都将成为新发明或生产方法新改进的

基础” ①
。

但是
,

任何发明都经过发明人的艰

苦劳动
,

没有专利保护制度
,

发阴 人是不愿意

公开他的发明让社会无偿使用的
。

我囚古代

有所谓
“

祖传秘方
” , “

祖传秘方
”
扰是某一方

面的发明
。

这种秘方只是在一个家族内部传

授
,

许多秘方到后来都失传了
。

不仅甲国有
-

这样的例子
,

外国也是如此
。

如在一八七九

年左右
,

日本冈 }
_

白有 一个月L)矶琦眠龟的人
,

他

发明了一种花席子的编织方法
,

鉴时向欧美

出 口盛极一时
。

但由于他怕其煞费苦心的发

明被他人模仿
,

其编织方法对家里人和哑巴

都加以保密
,

最后在县知事的安排 l
` ,

躲到县

监狱里去织造这种席子
。

显然
,

没有专利制

度
,

矶琦琪龟死了以后
,

这种先进的织造方法

就很可能同他一起进了棺材
。

事实上
,

历史

上已失传了许多重要的发明
,

这是不利于社

会进步的
。

人类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
,

创建

了保护发明的专利制度
,

制定了专利法
。

专

利法就在于恰当地调整发明人与公众的权利

与义务关系
。

发明人在一定期间内享有使用

发明的垄断权利
,

使其花在发明中的劳动得

到相应的补偿 ; 但发明人必须承担公开发明

和实施发明的义务
。

公众承担在专利期间不

仿造发明的义务
,

但可以利用专利权人提供

的发明推动 自己的研究工作
,

在专利期间以

后也享有使用发明的权利
。

综上可见
,

保护

发明
、

使用发明是专利制度的两根支柱
。

没

有对发明的保护
,

不在一定期间内给发明人

以使用发明的垄断权利
,

社会就不能获得发

明人的发明知识
,

公众也无法使用发明
。

通

过有期限的垄断来打破永久的垄断
,

这正是

专利垄断区别于 续它一切形式垄断的根本之

点 ; 这也是专利垄断受到法律保护
,

而一般垄

断被禁止的缘由
。

授与专利权的发明的垄断与一般技术秘

① 参见
《 马克思遗稿

》 ,

俄文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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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的垄断也有很大的区别 b授予专利权的发

明必须具备新颖性
、

先进性和实用性
。

所谓

新颖性
,

就是该发明必须在现有物品外提供

新的东西
,

也就是说
,

提供社会上目前还没有

的发明品
。

根据各国经济技术水平和实际需

要
,

对新颖性的要求是不同的
。
有的要求该

发明必须古今中外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未披

露过
,

这叫全球性或绝对的新颖性
。
另一些

国象则要求相对的新颖性
,

对于已披露但没

有超过一定期限的发明
,

也允许给以专利申

请权
。
为了敦促发明的公开

,

世界上大多数

国家来用申请在先的原则
,

即对于同一发明
,

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者
。

当然
,

世界上也有

美国等少数国家采用发明在先的原则
,

专利

权授予最先发明的人
。

发明在先的原则不利

子促进发明的早日公开
,

同时在确定谁是最

先发明者的问题上易纠缠不清
,

美国等国家

也多次要修改这个原则
。

先进性是发明获得

专利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
。

各国专利法对先

进性的叫法并不完全一致
,

美国称先进性为
“

非显而易见
” 性 (助曲 vi ou nes

ss )
,

西德叫
“ 发

明高度
” ,

有的国家称之为
“
发明活动

” 。

不管

其称谓如何
,

都是要求凡申请专利的发明必

须有自己的独创之处
,

模仿和抄袭是不能取

得专利权的
。
发明的实用性关系到发明的实

际的使用价值
。
只有为社会需要的发明才会

受到社会的欢迎
。

各国的专利法都规定
,

凡

无益于社会的发明
,

如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

发明
,

是不授予专利权的
。

综上可见
,

授予专

利权的发明是过去所没有的
,

·

比现有的技术

先进的
,

有实际使用价值的技术
。

一般的技术秘密不具有专利发明的这些

特点
。

所谓技术秘密的技术
,

它的价值就在于

保密
,

这种秘密是人为造成的
,

一旦公开
,

就

路人皆知
。
有的所谓技术秘密甚至是一些工

业先进国家已被淘汰的落后技术
,

以保密来

欺骗发展中国家
。

在许可证贸易中
,

发展中国

家以高价实进落后技禾是并不少见的
。

但是

专利与技术秘密也是难 以截然分开的
。

技术

秘密虽然多属子末期技术
、

依附技术与小经

验等普通技术
, 、

但是小技术秘密与大技术秘

密相连系
,

大技术秘密与小专利相连系
,

小专

利又与大专利相连系
,

从某种意义上说
,

专利

就是公开的技术秘密
。
同时专利的实施也离

不开技术秘密的协助
。

因此
,

无论在国内或国

外
,

都还不能取消技术秘密的垄断
。

在国内
,

各企业间为了竞争
,

对其重要的新技术
、

新发

明实行封锁是难以避免的
。在国际上

,

还存粉

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
,

各国之间还有严重

的技术差距
,

技术秘密成为商品也是必然的
。

实践证明
,

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
,

打破技术秘

密垄断的最好钥匙就是专利制度
。
在国内

,

实行了专利制度
,

那些重要的具有新颖性
、

先

进性与实用性的技术秘密转化为专利而得到

了公齐
,

打破了国内各个行业
、

各个部门之间

的技术封锁考通过专利
,

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

流
,

防止了不同部门之间对同一研究课题的

重复劳动
,

推动了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
。

在

国际技术贸易中
,

依据专利来检验技术秘密

的水平
。

当前大部分国家都以进口专利技术

为主
,

以进 口辅助专利实施的技术秘密为辅
。

以日本为例
,

它在一九五O 年一一九六O 年

间
,

在进 口技术中
,

有专利权的特种技术占全

部进 口技禾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 ; 一九六五

年一, 九六六年间
,

有专利权的技术增加到

百分之七十七
。

专利技术越来越成为许可证

贸易的主要内容
。
总之

,

专利的垄断不同于

一般的垄断
,

它是打破技术垄断的重要手段
。

专利与社会主义制度
、

长期以来
,

我国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
,

在一些人看来
,

专利制度几乎成了资本主义
制度的代名询

,

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专利制



度的
。

这是偏见与无知的产物
,

实在有拨乱

反正的必要
。

首先
,

历史告诉我们
,

专利制度不是资本

主义的产物
,

在资本主义建立前的几百年里

已经有了专利制度
。

现在世界上有案可查的

最早的专利发生在威尼斯
。

英国在资产阶级

革命前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专利制度
。

专利

制度的产生是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

相关的
,

它的产生又大大推动了经济与科学

技术的发展
。

在十三世纪前后
,

威尼斯是东

西方贸易中心
,

航海业
、

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

空前的发展
,

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

发展
,

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
。

科

学技术能成倍地提高生产力
,

能象法术一样

呼唤出无数的财富
。

因此
,

人们追求着新颖

的发明
,

以什么样的方式鼓励人们去从事发

明活动呢 ? 专利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
。

专

利制度的产生确实推动了科学技术 的发 展
。

十四
、

十五世纪
,

许多重要的发明都来自意大

利
,

并产生了象伽俐略这样的大科学家
、

大发

明家
。

一

汁五世纪以后
,

专利制度传到了英国
,

当时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都 是 比较 落后

的
。

但是它恰当地利用了专利制度
,

广泛地

吸引外国技术
,

大大推动了英国的科学技术

和经济的发展
。

专利制度在十七世纪中叶到

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更发

挥了重要的作用
。

蒸汽机
、

纺纱机等关系到

工业革命的重大发明都受到专利法 的保 护
。

可以说
,

专利法是这些重大发明的产婆
。

正

如英国的欧依间
·

德在尔总结 的 那 样 : “
如

果没有专利
,

将不会产生象今天这样难以用

语言形容的极其复杂化的近代文明的组织
。 ”

专利制度在意大利的早期成功
,

特别是在英

国的成功
,

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
。

欧

洲大陆各国和美国相继采用了专利制度
。
日

本在明治维新以后
,

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经济

发展
,

也认识到要加速日本工业化的步伐
,

实

行专利制度是必要的
。

一 /又/火五年
,

日本颁

布了第一部专利法
。

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

后乡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头两年仍然沿用帝俄

时代的专利法
。

一九一九年
,

在列宁亲自关

怀下
,

根据新的历史条件
,

制定了苏联的第一

部专利法
。

此后
,

苏联又于一九二四年
、

一九

三一年
、

一九五八年
、

一九七三年
,

根据新的

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形势
,

制定
、

修改和完

善专利制度
。
七百多年来的专利制度的发展

厉史告诉我们
,

专利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专

属品
,

它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制度
,

它真正

的作用就是促进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
。

大

多数工业先进国家的历史还证明
,

实行专利

制度之时
,

也往往是工业化开始之 日
。

其次
,

从专利制度的原理来看
,

它在一定

意义上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
。

关于专利制

度的原理
,

总的来说
,

有两大学派
。

第一派是
“
基本权 (自然权 ) 论

” ,

又分为
“
基本财产权

论
”
和

“
基本受益权论

” 。 “
基本财产权论

” 认

为
,

发明是发明者脑力劳动的成果
,

发明也应

该具有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性质
。

专利品上印

上发明者的名字
,

打上专利记号
,

这是人身权

的反映 ; 专利可以转让
、

继承
、

租借
、

买卖
,

这

是财产权的表现
。 “

基本受益权论
” 认为

,

发

明人将其发明贡献给社会
,

社会受到了他的

发明的益处
,

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理应受到

社会的奖励
。

第二派理论叫
“
产业政策论气

又分为 “
公开秘密论 (即赔偿论 )

” 和
“

奖励发

明论 (即刺激论 )
” 。 “

产业政策论
” 是从

“
基本

权论 ” 引伸出来的
。

其基本精神仍然是
,

因为

发明者在发明活动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
,

他

的发明的公开
,

有益于社会的进步
,

在一定期

间内
,

给发明者的发明以专利权是对发明人

劳动的一种补偿
,

也是为了鼓励人们去从事

发明活动
,

奖励发明的公开
、

实施和企业化
。

总之
,

无论是
“

基本权论
”
还是

“
产业政策论

” ,

它们的基本精神都是
,

专利权是对发明者在



发明活动中所花劳动的一种补偿
。
这种劳动

补偿论并不反映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
、

不劳

而获的思想
,

从某种意义上说
,

它在客观上

还能反映一些我们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

则
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
,

无论是人类

的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
,

都是人类劳动的

产品
,

产品的价值是以物化在其中的社会的

平均劳动量来计算的
。
人类劳动又分为简单

劳动和复杂劳动
,

从事复杂劳动比从事简单

劳动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
。

每项发明都是发

明人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的成果
,

根据劳动

价值论
,

发明者的劳动应该得到应有的补偿
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这种特

殊的复杂劳动的一种合适的补偿形式
。

实践证明
,

专利制度仅是保护发明
、

促进

发明和使用发明的一种科学方法
,

它随着时

代的不同
、

国家的不同
、

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打

着不同的时代的
、

民族的和阶级的烙印
。

封

建时代的专利权是和封建特权联 系在一起

的
。

在英国
,

王室将带有国王御玺的开封专

利状 ( el ett
r ; Pa net t 或

。详 n el ett sr ) 授予获得

专利权的发明人
,

同时王室又将专利状作为

特权授予贵族
,

今天将专利称为 儿net t 就来

源于此
。

贵族利用专利权垄断了对许多物品

的制造
、

使用和销售权
,

以至象油
、

盐
、

醋和

淀粉也二度成为专利的对象
。

在资本主义国

家
,

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
,

专利制度也

打上了私有制的烙印
。

在美国等国家的专利
;

法中
,

至今仍然没有关于强制实施的规定
。
十

月社会主义革命后
,

一九一九年由列宁批准

的苏联第一部专利法
,

第一次采用了作者证

制度
,

授予发明人以作者证
,

发明品的使用权

归国家所有
。

一九三一年苏联的专利法采用

了作割正与专利证书双重保护制度
,

这种对

发明的双重保护制度
.

仍为今天的苏联和东欧

大部分国家所采用
。
世界上

,
各国的专利制

度也是不同的
。

现在主要有英国
、

法国
、

德

国
、

美国和苏联五种类型的专利保护制度
。

每

种类型的专利制度的产生都有各自的政治经

济和历史的背景
,

并在历史的长河中
,

又不断

地变化融合
,

以适应新的经济
、

科学技术发展

的形势
。

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生产资料绝大部

分为国家和集体所有
,

这个基本的国情决定

了我们不能完全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
,

采取

绝对的个人垄断制
。

在我们国家
,

如果没有

国家和集体的帮助
,

不但难以创造出新的发

明
,

即使获得了具有专利权的发明以后
,

个人

也难以在国内实施自己的发明
。

苏联的本国

公民大部分都申请作者证书
,

很少有人申请

专利证书
,

这是苏联的国情所决定的
。

但是

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
,

它的双重的保护制度

不能充分调动人们发明的积极性
,

特别是企

业的积极性
,

故原来采用双重保护制度的南

斯拉夫
、

匈牙利
、

罗马尼亚和波兰又改为专利

证书制度
。

然而
,

这些国零实行的并不完全
象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个人专利垄断制

,
,

而

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专利制
,

即企业为专利权

的主体
,

专利权属于企业
。

企业有制造
、

使

用
、

销售发明产品的优先权
,

他人 (或其它企

业 )使用其发明
,

必须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; 但

专利权人只有推广其专利的义务
,

而无拒绝

他人使用的权利
,

更不允许垄断
。

这种企业

垄断制 同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颇为适应

的
。

我们知道
,

今天的发明多数为职务上的

发明
,

根据各国专利法的规定
,

职务发明的专

利权为发明人的单位所拥有
。

如法国《发明

专利法》第一条 (之三 )规定
:
受雇人在执行

合同过程中做出的发明属雇主所有
,

受雇人

在从事明确委托给他的设计或研究工作时做

出的发明也属雇主所有
。

因此
,

今天各个企

业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供申请专利的发明
。
以

美国为例
,

一九二一罕
,

美国公司
、

企业拥有

的专利只占全国专利总数的百分之二
,

到一



九七四年
,

公司
、

企业所握有的专利已 占专利

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
。

实行发明权基本

为企业所有的保护制度
,

是能大大推动发明

工作的
。
尤其我国正在逐步扩大企 业 自主

权
,

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专利权保护制度更

是完全必要的
。

然而
,

我们还必须看到
,

发明

的成功虽然与企业的支持分不开
,

但是发明

归根到底还是发明者的创造活动
,

不对发明

者加以奖励
,

怎会有积极的个人的创造活动

呢 ? 只实行单位所有制
,

发明者个人没有实

际利益
,

或利益不大
,

这同国家垄断制就没有

什么区别了
,

这也很难调动发明者的发明创

造的积极性
。

如果实行发明者的业务发明归

单位 f万有
,

业务之外的发明的专利权归个人

所有
,

这又只能鼓励一些人不务正业
。

因此
,

我们在实行企业专利权的同时
,

还必须有具

沐的法律规定
,

给予从事发明的个人或集体

以应有的奖励
。

总之
,

我们的专利制度要充

分考虑到国家
、

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
,

反映
、

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
。

专利 与发展中国家

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否适宜搞

专利制度 ? 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
。

现在

世界上具有倾向性的看法是
,

发展中国家能

从专利制度中得到好处
:

(l ) 专利权是现成

的可供工业上使用的技术指导
,

是一种可供

使用的工艺 ; ( 2 )专利权是一项发明公告
,

是

弓}起转让行为的要素 ; ( 3 )专利权是一种可以

转让的法律权利
,

是技术转让行为的基础
,

可

以作为技术转让的标的 ; (的专利权是技术转

让合同的安定因素
,

通过专利
,

可以核定技术

的价值与内容
。

现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
,

一八七三年有专利法的只有十个国家
,

一九

七三年即增加到八十五个国家 ; 一八 / \ 四年

参加巴黎公约的只有五个国家
,

一九八 O 年

已有五十四个
,

超过巴黎公约成员国的半数

以上
。

这些数字说明
,

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

肯定专利制度的
。

否则
,

为什么有这么多国

家制定专利法
,

参加国际专利组织呢 ?

但是
,

发展中国家也从自己实行专利制

度的实践中认识到
,

世界上几种现行的专刊

制度和现行的专利的国际保护制度是适应 五

业发达国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
,

它不能有

效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
。

据统计
,

目前

在全世界三百五十万件专利中
,

发展中国家

只有二十万件
,

其中六分之五为外国专禾;t] 外

国专利中又有百分之九十到九
一

十五不能用于

本国生产
,

仅仅从国外输人专利产品
。

因此
,

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强烈要求改变现行的专利

的国际保护制度
,

另方面正在努力创建适合

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新型专利制度
。

专利权的国际保护制度是由一 /又/又三年

缔结的 《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》 奠定的
。

近一百年来
,

巴黎公约几经修订
,

但是巴黎公

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
、

优先权原则
、

各国专利

法的独立原则和专利的强制实施原则
,

依然

是专利权的国际保护的主要原则
。

因此关于

确立新的专利权的国际保护制度的斗争
,

也

主要是围绕着这些原则而展开的
。

当前
,

发

展中国家对巴黎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提 出了

尖锐的批评
。

根据巴黎公约第二条规定
,

巴

黎同盟成员国的国民
,

在成员国中申请的专

利
,

享有该国给予其本国国民同样的权利
, 一

也

承担相同的义务
。

发展中国家认为
,

国民待

遇只是形式上的平等
,

实际上是不平等的
。

因

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
,

技术力量薄弱
,

在同

样的条件下
,

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是无法同工

业发达国家的国民竞争的
。

实行国民待遇的

结果必然是
,

发达国家的国民占有了发展中

国家的专利权
,

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却很难

取得发达国家的专利权
。

为了达到事实上的

平等
,

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发展中国家申请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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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,

应该交付比本国公民更高的专利费
,

给予

比本国人更短的保护期
。
总之

,

对发达国家

国民的要求应该高于本国的国民
。
发展中国

家的国民在发达国家的专利申请
,

发达国家

则应给予比本国国民更为优越的特惠 待 遇
。

如降低专利费
,

延长保护期和优先权的期限
,

以鼓励和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的发明
,

推

动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
。

巴黎公约中关于强制实施发
.

明的规 定
,

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
,

,

但工业发达

的国家却极力限制这个规定的作用
。

所谓强

制实施(有时也称为强制许可)
,

就是在某国

取得专利证书的人
,

必须保证该项发明在专

利证书颁发国的工业上褥到应用 ; 如在一定

期间内
,

该项发明宋实施或未完金实施
,

国家

有权对该项发明颁发强制许可证 (但须 向权

利人支付一定报酬 )
,

准许别人实施该项 发

明 ;如权利人抵制强制实施
,

国家还可以征甩
该项发明的专利权

。

强制实施的规定
,

对那

些企图利用专利权
,

垄断发明
,

用产品垄断某

国市场者
,

是有力的对抗手段
。

强制实施的

规定一度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

焦点
。

一九一一年
,

在修改巴黎公约的华盛

顿会议上
,

美国和德国要求取俏巴黎公约第

五条关于强制实施的规定
,

该提案没有通过
。

一九三四年的伦敦会议上
,

一线国家继续反

对巴黎公约中的这 ~ 规定
,

经过反 复争论
,

结果会议对强制实施规则加了许多重大的限

制 。
如规定只有颁发专利证书起三年届满以

后
,

才可以提出颁发许可证的请求 ; 只有当第

一次许可证签发日起两年届满后仍然不足以

防止不利用发明时
,

才可以废除专利证书
。

兮
约还规定

, “
专利权所有者将在本联盟任何成

员国内制造的物品输入到核准该项专利权的

国家
,

不应导致该项专利权的撤销
” 。 、

实际

上
,

这就使不实施发明
、

以产品输人代替实施

的行为合法化
。

但不管怎么说
,

强制实施的

规定终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的一种强有

力手段
。

今天
,

关于强制实施的规定已为各
’

个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所采用
。

如南如拉夫

专利局局长博什科维说
,

正在修订的南斯拉

夫专利法有一个规定
,

不在南斯拉夫实施的

专利
,

就不给它进口权
。

一九七五年墨西哥

法律更明确地规定
: “

专利的授与包含有在

本国领土内使用的义务
,

使用应从提出专利

权申请 日起三年后开始
。 ”

我们还必须看到
,

强制实施作为一项原

则写进一个国家的专利法是容易的
,

但要真

正保证外国专利在本国的实施还有许多具体

困难
。

首先
,

发展中国家技术力量弱
,

经济水

平低
,

当外国专利权所有者认为在该国实施

他的发明
,

成本高
,

困难大
,

无利可图
,

他是不

愿实施的
。

如果国家采取强制许可
,

或是征
用

,

也不一定能保证发明的实施
。

因为在申

请专利时对发明的公开是最了邸良度的 公开
,

在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
,

是很难

根据这样的公开来实施发明的
。
此外

,

发明

的实施还有许多技术秘密 ( ha wo
一如w ) 的配

合
,

而技术秘密不是专利
,
无须公开

,

国家也

无法征用
。
再者

,

如果一个国家动辄对外国

专利权所有者实施强制措施
,

外国发明者看

到自己的专利权没有保障
,

谁还愿意来申请

专利呢? 发展中国家建立专利制度的一个重

要目的就是要吸收外国先进技术
,

没有外国

申请者
,

又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? 可见
,

实

行强制实施的法律作用也是有限的
,

滥用强

制实施将收到相反的效果
。
正因为如此

,

许

多发展中国家在保留强制实施手段的 同 时
,

也在探求其它能够保证发明 得 到 实施 的 办

法
,

如采取同外国专利权所有人合资经营工

厂
,

对于实施的专利实行免收或少收专利费
,

以及延长保护期等优惠措施
。

为了保证发明的实施
,

当前许多发展中

国家根据其技术力量弱
、

经济水平低
、

而又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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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希望得到新的技术的特点
,

普遍采用引进

专利权制度
。

实践证明
,

引进专利权制度对干

保证专利发明的实施
,

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

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
。

通常
,

从要求

使用专利权的角度来说
,

传统上有两种专利

权
,

即正常专利权与引进专利权
。

根据专利

法的规定而授予的专利权就是正常专 利 权
。

这种授予的专利权在实施向题上面临如前所

述的一系列的局限
。

从发展科学技术
、

发展

经济
、

实施发明这个目的出发
,

产生了引进专

利权
。

所谓引进专利权
,

就是该项发明在国

外已经是人所周知的了
,

但在引进国还具有

新颖性
,

而且该发明对发展本国的经济又具

有特殊的重要意义
,

政府才将专利权授予将

该发明引进国内的本国国民
。

本国国民获得

该专利权的唯一条件
,

就是必须保证该项发

明在本国的实施
。

实行引进专利权制度
,

可

以把国外已经使用的先进的制造方法引人本

国
,

有助于避免商品的进 口
,

节约外汇
,

增加

出口
,

训练本国专业人员
,

提高引进国的科学

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
。

实行引进专利制度
,

历史上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的先 例
。

早在 十

七
、

十八世纪
,

英国就应用这种方法
,

改变了

落后的面貌
,

推动了产业革命
,

成为当时科学

技术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
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

后
,

日本也普遍采用这个办法
,

使其科学技术

与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
。

引进专利权已列人

了一九六三年由联合国起草的发展中国家专

利样板法
,

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么

另外
,

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取得专利权
,

并在本国利用取得的专利技术 进 行 工 业 生

产
,

设置了技术转让专利权和工业产权专利

权
。

这两种专利权的共同特点是
,

它们所涉

及的发明都是来自国外的专利 ; 在本国人提

出专利权申请之前
,

该发明没有在本国使用

过
。

特别重要的一点是
,

这两种专利权都是

以在本国实施为授予专利权的基本条件
。

当

然
,

技术转让专利权与工业产权专利权又各

有自己的特点
。

只有拥有外国专利权的所有

者与使用该专利的本国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

合同
,

并经政府审查
,

该合作确实有利于本国

经济的发展
,

该国政府才授与技术转让专利

权
。

工业产权专利权只授与本国企业
,

而并

不需要本国企业同掌握该项专利技术的外国

一方进行合作
。

但是
,

政府在授与该项专利

权时
,

必须对该企业使用该项技术的能力进

行审查
,

只有证明该企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

量实施该项发明时
,

才能授与专利权
。

工业

发展专利权起源于巴西
,

它对促进巴西的经

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起了重要作用
。

,

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
。

各

国在建立专利制度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我

们都应该认真研究
,

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

验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
。

我们只有认真地

总结历史的经验
,

根据我国的国情
,

才能建了:

起适合我国特点的有利于
“
四化

”
建设的社会

主义的专利制度
。


